湖北省独立学院教学工作协作会
评估专题报告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评估中心    凌云

【报告目的】
      通过本报告，使独立学院教学管理干部了解教育厅专家组对全省被评专业抽样考察评估结果，明确当前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熟悉《专业考察评估反馈意见》的解读方法，以便为科学制定整改方案、有针对性地进行专业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报告内容】
Ⅰ 教育厅专家组抽样考察评估结果统计分析

Ⅱ 独立学院本科专业教学存在主要问题浅析

Ⅲ 独立学院本科专业考察评估反馈意见解读
【报告方法】
1、 先总体分析，再分类比较。

2、 先定量分析，再定性分析，后形成结论。
Ⅰ 教育厅专家组抽样考察评估结果统计分析
一、 统计方法
1、资料来源

——全省21个专家组对28所独立学院计58个本科专业教学工作考察评估《各项指标评估等级一览表》。

       2、统计分组
——学院属性分组、学科类别分组、合格项数分组、评估指标分组、主要观测点分组
       3、统计指标

——考察项数通过率、考察项数累计通过率、评估指标合格率、主要观测点合格率
抽样考察评估专业个次分布

	
	学院个数
	专业个次
	文学
	经济学
	管理学
	理学
	工学

	Ⅰ类学院
	15
	32
	4
	2
	11
	2
	13

	Ⅱ类学院
	13
	26
	2
	6
	5
	3
	10

	合  计
	28
	58
	6
	8
	16
	5
	23


二、结果分析
  （一）全省被评专业通过项数累计频率
【统计结果】
表1 被评专业主要观测点通过项数累计频率
	合格

项数
	合计
	
	Ⅰ类学院
	
	Ⅱ类学院

	
	通过专业个数
	通过率
（%）
	累 计
通过率
	
	通过专业个数
	通过率
（%）
	累 计
通过率
	
	通过专业个数
	通过率
（%）
	累 计
通过率

	19项
	1
	1.7
	1.7
	
	0
	—
	—
	
	1
	3.8
	3.8

	18项
	5
	8.6
	10.3
	
	1
	3.1
	3.1
	
	4
	15.4
	19.2

	17项
	10
	17.2
	27.6
	
	3
	9.4
	12.5
	
	7
	26.9
	46.2

	16项
	9
	15.5
	43.1
	
	5
	15.6
	28.1
	
	4
	15.4
	61.5

	15项
	18
	31.0
	74.1
	
	12
	37.5
	65.6
	
	6
	23.1
	84.6

	14项
	6
	10.3
	84.5
	
	4
	12.5
	78.1
	
	2
	7.7
	92.3

	13项
	6
	10.3
	94.8
	
	4
	12.5
	90.6
	
	2
	7.7
	100.0

	12项
	1
	1.7
	96.6
	
	1
	3.1
	93.8
	
	0
	—
	—

	11项
	1
	1.7
	98.3
	
	1
	3.1
	96.9
	
	0
	—
	—

	10项
	1
	1.7
	100.0
	
	1
	3.1
	100.0
	
	0
	—
	—


【要点分析】
①在全部20个观测点中，全省被评专业的通过项数，最高者达19项，其通过项数比例达95%；最低者达10项，其通过项数比例仅为50%。二者相差45个百分点，说明各专业教学工作水平彼此相差悬殊。 

②从观测点通过项数的累计频率看，全省被评专业累计通过14项以上的约达85%，累计通过13项以上的约达95%。
③从专业通过率看，观测点通过项数最多的Ⅰ类学院发生在15项（占37.5%）这一组，Ⅱ类学院（“校中校”）则发生在17项（占26.9%）这一组。

④从累计通过率看，在13项及以上通过的: Ⅱ类学院（“校中校”）的26个专业全部通过，即达100%；而Ⅰ类学院的32个专业的累计通过率仅达90.6%,较之Ⅱ类学院（“校中校”）低了近10个百分点。
（二）专家组考察项目评估合格情况

1、各项考察指标评估合格率分布
【统计结果】
表2.1 各项指标评估合格率分布
	评估指标
	合计
	
	Ⅰ类学院
	
	Ⅱ类学院

	
	合格个数
	合格率（%）
	
	合格个数
	合格率（%）
	
	合格个数
	合格率（%）

	1.建设规划与培养方案
	58
	100.00
	
	32
	100.00
	
	26
	100.00

	2.专业基础条件
	49
	84.48
	
	26
	81.25
	
	23
	88.46

	3.师资队伍
	51
	87.93
	
	28
	87.50
	
	23
	88.46

	4.课程建设
	57
	98.28
	
	32
	100.00
	
	25
	96.15

	5.实践教学
	44
	75.86
	
	23
	71.88
	
	21
	80.77

	6.教学管理
	53
	91.38
	
	30
	93.75
	
	23
	88.46

	7.人才培养质量
	58
	100.00
	
	32
	100.00
	
	26
	100.00

	总  评
	58
	100.00
	
	32
	100.00
	
	26
	100.00


【要点分析】
①从总体情况看，第1项“建设规划与培养方案”和第7项“人才培养质量”两项指标的专业评估合格率最高，二者均达100%；而以第5项“实践教学”（75.86%）和第2项“专业基础条件”（84.48%）两项指标评估合格率相对较低，其中又以第5项“实践教学”反映最低。
②从分类情况看，在第5项“实践教学”和第2项“专业基础条件” 两项指标上，Ⅰ类学院又较Ⅱ类学院（“校中校”）分别低了9个百分点和7个百分点。可见，全省独立学院尤其是Ⅰ类学院在这两项指标上尤须加大整改建设力度。
2、各观测点两类学院评估合格率分布
【统计结果】       
表2.2 各主要观测点评估合格率分布
	主要观测点
	合计
	
	Ⅰ类学院
	
	Ⅱ类学院
	
	合格率差值

	
	合格个数
	合格率
	
	合格个数
	合格率
	
	合格个数
	合格率
	
	（Ⅱ类—Ⅰ类）

	1.1 专业设置
	58
	100.00
	
	32
	100.00
	
	26
	100.00
	
	0

	1.2 专业建设规划
	35
	60.34
	
	17
	53.13
	
	18
	69.23
	
	16.10

	1.3 人才培养方案
	58
	100.00
	
	32
	100.00
	
	26
	100.00
	
	0

	2.1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41
	70.69
	
	22
	68.75
	
	19
	73.08
	
	4.33

	2.2 实践教学基地
	36
	62.07
	
	22
	68.75
	
	14
	53.85
	
	-14.90

	2.3 专业图书与网络资源
	45
	77.59
	
	22
	68.75
	
	23
	88.46
	
	19.71

	2.4 教学经费
	44
	75.86
	
	22
	68.75
	
	22
	84.62
	
	15.87

	3.1 队伍建设状况
	46
	79.31
	
	25
	78.13
	
	21
	80.77
	
	2.64

	3.2 主讲教师情况
	55
	94.83
	
	31
	96.88
	
	24
	92.31
	
	-4.57

	3.3 科学研究水平
	9
	15.52
	
	3
	9.38
	
	6
	23.08
	
	13.70

	4.1 课程体系
	46
	79.31
	
	23
	71.88
	
	23
	88.46
	
	16.58

	4.2 教材选用与建设
	50
	86.21
	
	30
	93.75
	
	20
	76.92
	
	-16.83

	4.3 教学方法与手段
	43
	74.14
	
	21
	65.63
	
	22
	84.62
	
	18.99

	5.1 实践教学体系
	44
	75.86
	
	24
	75.00
	
	20
	76.92
	
	 1.92

	5.2 实验、实习和实训
	40
	68.97
	
	22
	68.75
	
	18
	69.23
	
	 0.48

	6.1 教学规章制度执行
	49
	84.48
	
	25
	78.13
	
	24
	92.31
	
	14.18

	6.2 教学质量监控
	57
	96.55
	
	31
	96.88
	
	26
	100.00
	
	 3.12

	7.1 学生专业素质水平
	55
	94.83
	
	29
	90.63
	
	26
	100.00
	
	 9.37

	7.2 学生毕业论文（设计）质量
	21
	37.93
	
	7
	21.88
	
	14
	53.85
	
	31.97

	7.3 社会评价
	57
	98.28
	
	31
	96.88
	
	26
	100.00
	
	 3.12


【要点分析】
①从总体情况看，以1.1专业设置（100%）、1.3人才培养方案（100%）、7.3社会评价（98.28%）、6.2教学质量监控（96.55%）、3.2主讲教师情况（94.83%）、7.1学生专业素质水平（94.83%）等4个观测点的专业评估合格率相对最高，其合格率均达95%以上；以3.3（教师）科学研究水平（15.52%）、7.2学生毕业论文（设计）质量（37.93%）、1.2专业建设规划（60.34%）、2.2实践教学基地（62.07%）等4个观测点的专业评估合格率相对最低，其合格率均在15%-63%之间。
②从分类情况看，在20个观测点中，除1.1专业设置和1.3人才培养方案两个观测点的专业评估合格率相同外，在余下18个观测点中，Ⅱ类学院（校中校）有15个约占83%的观测点的专业评估合格率高于或显著高于Ⅰ类学院，其高出的百分点最多时约达32个；有3个约占17%的观测点的专业评估合格率低于Ⅰ类学院，其低出的百分点约在5—17个之间。
③在考察的观测点中，Ⅰ类学院在4.2教材选用与建设和2.2实践教学基地方面显著好于Ⅱ类学院（“校中校”），其专业评估合格率高出15个百分点左右；而Ⅱ类学院（“校中校”）在7.2学生毕业论文（设计）质量、2.3专业图书与网络资源、4.3教学方法与手段、4.1课程体系、1.2 专业建设规划和2.4教学经费等观测点上显著好于Ⅰ类学院，其专业评估合格率高出15—32个百分点。

④由观测点评估的专业合格率反映情况所启示：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合格率低的），两类学院除需共同进一步提高“教师科学研究水平”和“学生毕业论文（设计）质量”外，Ⅰ类学院还需进一步完善“专业建设规划”（53.13%）, Ⅱ类学院（“校中校”）还需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基地”（53.85%）的建设。

（三）学科专业考察项目评估合格情况

1、各考察指标学科专业评估合格率分布

【统计结果】
表3.1 各学科专业考察指标评估合格率分布
	科类
	专业

个数
	1规划与方案
	
	2基础条件
	3师资队伍
	4课程建设
	5实践教学
	6教学管理
	7 毕业生质量

	
	
	个
	%
	
	个
	%
	个
	%
	个
	%
	个
	%
	个
	%
	个
	%

	文  学
	6
	6
	100.00
	
	2
	33.33
	5
	83.33
	6
	100.0
	6
	100.0
	6
	100.0
	6
	100.00

	经济学
	8
	8
	100.00
	
	7
	87.50
	7
	87.50
	8
	100.00
	5
	62.50
	8
	100.00
	8
	100.00

	管理学
	16
	16
	100.00
	
	16
	100.00
	13
	81.25
	15
	93.75
	11
	68.75
	15
	93.75
	16
	100.00

	理  学
	5
	5
	100.00
	
	5
	100.00
	5
	100.00
	5
	100.00
	3
	60.00
	2
	40.00
	5
	100.00

	工  学
	23
	23
	100.00
	
	19
	82.61
	21
	91.30
	23
	100.00
	19
	82.61
	22
	95.65
	23
	100.00

	合  计
	58
	58
	100.00
	
	49
	84.48
	51
	87.93
	57
	98.28
	44
	75.86
	53
	91.38
	58
	100.00


【要点分析】

在7项指标考察中，各学科门类专业评估合格率相对最低的，文学类专业反映在2专业基础条件（33.33%）、经济学类专业反映在5实践教学(62.5%)、管理学类专业反映在5实践教学(68.75%)、理学类专业反映在6教学管理（40%）等指标上。而工学类专业的总体状况较好，仅在2专业基础条件和5实践教学两项指标上略显偏低，但其专业合格率均在80%以上。

2、各观测点学科专业评估合格率分布

【统计结果】
表3.2 各学科专业观测点评估合格率分布
	主要观测点
	文学（6）
	
	经济学（8）
	
	管理学（16）
	
	理学（5）
	
	工学（23）

	
	个
	%
	
	个
	%
	
	个
	%
	
	个
	%
	
	个
	%

	1.1 专业设置
	6
	100.00
	
	8
	100.00
	
	16
	100.00
	
	5
	100.00
	
	23
	100.00

	1.2 专业建设规划
	5
	83.33
	
	6
	75.00
	
	6
	37.50
	
	3
	60.00
	
	15
	65.22

	1.3 人才培养方案
	6
	100.00
	
	8
	100.00
	
	16
	100.00
	
	5
	100.00
	
	23
	100.00

	2.1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1
	16.67
	
	6
	75.00
	
	14
	87.50
	
	4
	80.00
	
	16
	69.57

	2.2 实践教学基地
	2
	33.33
	
	5
	62.50
	
	11
	68.75
	
	2
	40.00
	
	16
	69.57

	2.3 专业图书与网络资源
	5
	83.33
	
	7
	87.50
	
	12
	75.00
	
	4
	80.00
	
	17
	73.91

	2.4 教学经费
	3
	50.00
	
	7
	87.50
	
	12
	75.00
	
	5
	100.00
	
	17
	73.91

	3.1 队伍建设状况
	3
	50.00
	
	7
	87.50
	
	12
	75.00
	
	4
	80.00
	
	20
	86.96

	3.2 主讲教师情况
	6
	100.00
	
	6
	75.00
	
	15
	93.75
	
	5
	100.00
	
	23
	100.00

	3.3 科学研究水平
	1
	16.67
	
	4
	50.00
	
	1
	6.25
	
	2
	40.00
	
	0
	0.00

	4.1 课程体系
	3
	50.00
	
	8
	100.00
	
	11
	68.75
	
	5
	100.00
	
	19
	82.61

	4.2 教材选用与建设
	5
	83.33
	
	6
	75.00
	
	13
	81.25
	
	5
	100.00
	
	21
	91.30

	4.3 教学方法与手段
	6
	100.00
	
	6
	75.00
	
	9
	56.25
	
	3
	60.00
	
	19
	82.61

	5.1 实践教学体系
	3
	50.00
	
	5
	62.50
	
	10
	62.50
	
	5
	100.00
	
	21
	91.30

	5.2 实验、实习和实训
	6
	100.00
	
	5
	62.50
	
	11
	68.75
	
	0
	0.00
	
	18
	78.26

	6.1 教学规章制度执行
	5
	83.33
	
	8
	100.00
	
	13
	81.25
	
	3
	60.00
	
	20
	86.96

	6.2 教学质量监控
	6
	100.00
	
	8
	100.00
	
	15
	93.75
	
	5
	100.00
	
	23
	100.00

	7.1 学生专业素质水平
	6
	100.00
	
	8
	100.00
	
	16
	100.00
	
	5
	100.00
	
	20
	86.96

	7.2 学生毕业论文（设计）质量
	0
	0.00
	
	2
	25.00
	
	6
	37.50
	
	2
	40.00
	
	11
	47.83

	7.3 社会评价
	6
	100.00
	
	8
	100.00
	
	16
	100.00
	
	5
	100.00
	
	22
	95.65


【要点分析】

①在20个观测点考察中，专业评估合格率在50%及以下的以文学类专业发生数最多，计8个；理学类专业发生数次之，计4个；管理学类专业发生数再次，计3个；经济学类和工学类专业发生数最少，分别为2个。

②值得提出的是，文学类6个专业在7.2学生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理学类5个专业在5.2实验、实习和实训、工学类23个专业在3.3（教师）科学研究水平等观测点的评估反映中，其专业合格率均显示“0”，全部没有通过评估。此外，经济学类8个专业在7.2学生毕业论文（设计）质量和管理学类16个专业在3.3（教师）科学研究水平的观测点评估反映中，其专业通过率非常低，二者分别为25%和6.25%。
三、统计结论
经对28所独立学院计58个专业本科教学的专家组评估结果进行归纳统计分析，可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1、专业总评成绩。

根据教育厅评估标准，所有专业总评通过项数最多的为19项，而最低项数的仅为10项，二者通过项数的比例竟相差45个百分点，说明全省各专业教学工作水平之间的差异反应悬殊。

2、考察项目比较。

在7项考察评估指标中，全省以“建设规划与培养方案”和“人才培养质量”两项指标评估反映相对最好，而以“实践教学”和“专业基础条件”两项指标评估反映相对最差。若以观测点计，评估反映相对最好的主要表现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社会评价和教学质量监控等方面，而评估反映相对最差的则主要表现在（教师）科学研究水平、学生毕业论文（设计）质量、专业建设规划、实践教学基地、实验实习和实训等方面。

3、学科分类比较。

在被考察的5类学科专业中，各学科教学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尽一致，如文学类专业主要表现在“专业基础条件”方面，经济学、管理学和工学等三类专业主要表现在“实践教学”方面，而理学类专业则主要表现在“教学管理”方面。若从观测点评估的专业通过率来看，文学类专业的“学生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理学类专业的“实验、实习和实训”和工学类专业的“（教师）科学研究水平”等三个观测点评估，全部没有通过，其合格率为0。

4、两类学院比较。

从全省总体情况看，无论是在考察观测点的合格项数上，还是在各考察项目的评估专业合格率上，均呈现Ⅱ类学院（“校中校”）要相对好于或显著好于Ⅰ类学院，说明前者教学工作的总体水平要相对高于后者。若从分项考察评估结果看，Ⅱ类学院（“校中校”）在7.2学生毕业论文（设计）质量、2.3专业图书与网络资源、4.3教学方法与手段、4.1课程体系、1.2 专业建设规划和2.4教学经费等六个观测点评估的专业合格率上显著高于Ⅰ类学院，其高出的百分点达15-32个；而Ⅰ类学院仅在4.2教材选用与建设和2.2实践教学基地两个观测点评估的专业合格率上显著高于Ⅱ类学院（“校中校”），其高出的百分点为15个左右。

Ⅱ  独立学院本科专业教学存在主要问题浅析
一、建设规划与培养方案

【考察内容】
1.1专业设置   1.2专业建设规划   1.3人才培养方案
【存在问题】
1、多数专业的建设现状分析欠客观，或专业发展目标定位欠准确，或未能充分体现学校的办学优势。
2、多数专业的建设规划未能体现教育思想更新，或注重教育教学改革和专业特色的凝练不够。
3、部分专业发展的分项建设目标和阶段建设目标欠明细、具体，或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其可行性较差。
4、少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尚未充分体现地方经济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教育教学模式和课程设置与应用型人才培养实际需要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5、少数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的形成缺少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或修改过于频繁，且变动较大，或文本内容欠完善，格式欠规范，其质量尚待提高。

二、专业基础条件

【考察内容】
2.1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2.2实践教学基地   2.3专业图书与网络资源   2.4教学经费
【存在问题】
1、多数专业自有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欠缺或生均台套数严重不足，或更新率不高，不能满足或很好地满足教学和科研的需要。
2、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不足或严重不足，或已建好的校外实践基地的稳定性不够，或实践场所与本专业的相关性较差，或指导教师的数量和素质难以保证实践教学质量。
3、专业自有图书资源相对较少，或网络资源建设的状况欠佳，教学经费投入不足，甚至出现负增长现象。
三、师资队伍
【考察内容】
3.1队伍建设状况   3.2主讲教师情况   3.3科学研究水平
【存在问题】
1、部分专业的师资队伍结构不尽合理，中年教师断层，高级职称教师数量偏少，缺乏具有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教师。
2、部分Ⅰ类学院的教师归属感不强，流动性较大，队伍欠稳定。
3、部分教师的授课门次太多，教学任务过重，教学水平亟待提高；Ⅱ类学院的共享母体学校教师，对独立学院教学工作的投入精力相对不足。
4、绝大多数学校及教师开展教学研究与科学研究尤其是有关独立学院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不够，其研究项目的数量和成果严重不足，科研促进教学的成效尚未真正凸显。

四、课程建设
【考察内容】
4.1课程体系   4.2教材选用与建设   4.3教学方法与手段
【存在问题】
1、少数专业的课内总学时数过大，部分专业的各类课程学时（学分）比例分布不合理，与培养目标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并缺少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的思路、计划和措施。
2、部分专业课程选用的教材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符合程度较差，且缺乏结合独立学院实际自编的特色教材。

3、部分学院课程教学大纲的教学目标及要求欠清晰，或内容欠完整，格式欠规范，编写质量较差。

4、部分教师课堂教学的课时教学目标欠明确，教学方法陈旧，理论联系实际或对学科前沿知识的介绍不够，师生互动缺少，教学效果欠佳。

5、部分教师的课堂教学手段单一，照本宣科的现象多有发生，或多媒体教学课件设计与制作水平不高，使用效果不好。
五、实践教学

【考察内容】
5.1实践教学体系   5.2实验、实习和实训
【存在问题】
1、多数专业的实验教学手段及方法单一，验证性、操作性的模拟实验成为专业课程实验的主要形式，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缺失或占课程比例过小。
2、部分学院的专业实习存在目的欠明确，或实习时间过短，或学生自选分散实习比例过大，或实习内容与专业素质培养相关度不高，实习质量难以得到有力保证。
3、少数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及运行体现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的特色不够。

六、教学管理
【考察内容】
6.1教学规章制度执行   6.2教学质量监控
【存在问题】
1、部分学院的教学规章制度欠健全，教学管理中依然存在着有章不循或无章可循现象。
2、部分学院的教学管理组织职责欠明确，各级岗位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尚未得到切实有效地执行。
3、各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欠完善，教学过程的动态监控尤其是对教学进度计划编制、课程考试命题、试卷分析、专业实习或毕业论文（设计）等环节中的关键细节的质量监控欠得力，效果欠明显。
4、绝大多数学校对日常教学检查与评估信息的采集与处理方法欠科学，反馈欠及时，调控效果欠明显。
5、少数专业的教学运行管理档案不够齐全。

七、人才培养质量
【考察内容】
7.1学生专业素质水平   7.2学生毕业论文（设计）质量   7.3社会评价
【存在问题】
1、大多数专业的学生毕业论文（设计）选题偏大或过于宽泛，针对性不强，或以综述性描述为主，与培养目标要求不相吻合。
2、多数专业的学生毕业论文（设计）撰写欠规范，质量不高，有关文献综述、知识运用、综合分析等能力较差。
3、部分专业教师指导论文（设计）的资格不够，或过程指导次数过少，指导水平较差，或论文（设计）运行管理和成绩评定欠严格。
4、不少专业过分强调“考研率”，此与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相符合，且易产生错误导向作用。
   Ⅲ《专家组考察评估反馈意见》案例解读

【反馈意见说明】

1、反馈目的

为切实贯彻“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指导方针，充分发挥评估的激励与导向、检测与诊断、反馈与改进、决策与调控等功能。同时，也为被评专业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建设方案提供参考意见。
2、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专家组综合考察评估意见》（1份）、《单项考察评估意见》（7份）和《专题考察评估意见》（9×3+1份）的专家考察原始记录。

3、整理方法
①定量部分

以专题为单位，对三位专家独立评分结果，采取“平均分”或“满意度”等指标进行统计学处理。其中，“满意度”指标以100作为比例基数，取值范围在0～100之间。

②定性部分

根据专家组及各位专家考察评估的原始记录，经必要的归纳与整理，分单项、分专题列出“主要问题”和“整改建议”。

4、反馈要求

①《反馈意见》中所列出的“问题”，往往可能只是反映该专业某个局部现象，甚至是个别现象，不足以代表全部或总体，有的问题也可能专家考察的视角受限，未必准确，望勿求全责备。

②本反馈意见仅为各专业下一步有针对性地进行整改建设决策时参考，请各学校、各院系领导做到“只对事，不对人”，不能以《意见》中所提问题为据作相应行政处理。

【反馈意见内容】

Ⅰ. 综合考察评估意见

一、考察项目分布

二、专业建设状况

三、改进工作建议
Ⅱ. 单项考察评估意见

一、建设规划与培养方案

（一）专业建设规划

（二）人才培养方案

二、专业基础条件

三、师资队伍

四、课程建设


五、实践教学


六、教学管理

七、人才培养质量

Ⅲ. 专题考察评估意见

各专题考察评估满意度横向比较

一、课程教学运行质量

（一）课程教学大纲

（二）教学进度计划

（三）教师课堂教学

（四）课程考试质量

二、实践教学运行质量

（一）学生毕业论文（设计）
（二）学生专业实验

（三）学生专业实习

（四）学生专业（应用）技能

【反馈意见案例】

——××专业《专家组考察评估反馈意见》（略）
